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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程的

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到

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7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2017-021

）。

截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4,900

万元全

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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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本期业绩预告期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

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6,

239

万元。

2.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发行股份购买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

限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

2017

年半年度数据进行重述，重述后

2017

年半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5

万元。 与上年同期（重述后数据）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将增加

3,725

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9

万元。

重述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5

万元。

（二）每股收益：

-0.12

元。

重述后的每股收益：

-0.03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

2017

年

10

月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权，本

期合并范围增加；

（二）公司子公司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生产规模扩大，销量增加，利润

水平同比增加；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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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企业难盈利 梯次利用成僵局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亟待破题

□本报记者 张晓琪

首批动力电池回收潮已经来临，

2018年将进入动力电池大规模报废阶

段。 今年以来，各大回收企业加速跑马圈

地，通过绑定头部车企和电池厂商，抢占

回收入口，提高市场占有率。

但从目前情况看， 退役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大部分回收企

业盈利甚微、甚至亏本。 回收制造成本高

企叠加新电池价格下降， 使得电池梯次

利用成为僵局。

业内人士认为， 打破僵局的关键在

于合理确定回收定价、 电池设计标准化

和模块化，从设计源头匹配回收场景。

资本关注升温

资本已经察觉到动力电池回收市场潜藏的

机遇。

“这是后动力电池市场投资的蓝海。” 广州

某投资机构投资经理陈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早在今年5月，陈林从广州搭乘高铁来到深

圳， 酷暑中辗转一个多小时车程参加格林美股

东大会。 吸引陈林参加股东大会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电池回收。

年报显示， 格林美正积极构建废旧电池回

收利用网络，先后与60多家车企、电池厂签订

动力电池回收处理协议。

陈林表示，此次股东大会上，格林美董事长

许开华介绍了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开展情况，包

括产线搭建以及同比亚迪、北汽战略合作进展。

尽管这块业务利润贡献上尚不明显， 获利方面

远不及三元前驱体生产销售和材料回收等业

务， 但提问交流环节主要围绕动力电池回收相

关业务展开。

一级市场对动力电池回收的关注在不断

升温。 多家机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去

年以来，投资了动力电池产业链的机构密切关

注电池回收市场。 但由于技术门槛高、确定性

标的少，实际投资并不多。 “但电池回收已成

为动力电池领域投资人最关注的方向。 ” 陈林

表示。

由于标的稀缺，具备相当研发资质和行业

背景的企业估值水涨船高。深圳一家专门从事

动力电池回收企业于2015年成立， 创始人为

某动力电池企业原高管。其中一位高管向记者

透露，2017年年底以来， 公司估值已上涨约

50%；另一家位于北京的企业，从事梯次利用

后元素再生利用，成立不过一年半已经完成A

轮融资。

资本竞逐动力首先在于其中蕴藏的百亿

市场空间。 广发证券预计，双积分政策激励下，

2018年-2020年国内动力电池需求分别为

51.8GWh、74.0GWh和113.9GWh。 如果磷酸

铁锂电池全部用于梯次利用，三元电池全部拆

解利用， 使用寿命均为4年， 金属钴回收率为

95%， 碳酸锂回收率85%，2020年电池回收市

场空间可达107亿元， 至2024年可提升至245

亿元。

更重要的则是背后涉及的环境问题。 “这

不单是个商业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燃油汽

车到新能源汽车是从黑色到绿色， 做好电池回

收就打通了绿色到绿色的闭环， 没做好那就是

从绿色倒退到黑色。 ” 许开华表示。

深圳乾泰能源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林忠军表示，“一辆电动汽车搭载的电池，相

当于约一万多部手机电池。 按照国内目前动

力电池汽车的保有量和未来增速， 仅从数量

上看， 动力电池回收任务之艰巨远远超过消

费电池。 ”

资料显示，尽管锂动力电池不含铅、镉等重

金属，但除了锂之外，其电解液含有镍、钴、锰等

重金属， 电解液中的含氟有机物也有污染。 回

收、拆解、处理过程中可能引发重金属污染、有

机物废气排放等多种问题。

不管行业是否做好准备， 第一批动力电池

回收潮已经来临。广发证券认为，按照动力电池

循环寿命为3-8年计算，2018年将进入动力电

池大规模报废阶段。 预计到2020年累计退役动

力电池将达到25.7万吨，2018年至2020年报废

量将翻倍增长。

业内普遍认为，实际退役电池量要超过这

个数字。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刘彦龙指出，一方面受限于技术能力，早期动

力电池循环寿命没有预想的3-8年这么长；另

一方面，2015年行业在高补贴刺激下高歌猛

进，电池供不应求，许多资质较差的小厂商挤

了进来，导致动力电池质量参差不齐，相当部

分电池的循环寿命根本达不到预期，部分只能

用1-2年。

“此外， 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报废或属于次

品的电池没有装车。 如果统计进来， 量还要增

加。 ” 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赵小勇表示。

完善回收制度

陈浩东认为，电池的标准化和模块化不是

单一主体能够推动的，需要车企、电池厂商、回

收企业、终端利用企业共同协作。

“电池设计和生产源头开始， 就要为后

端再利用做好准备。 比如，设计模块化，拆了

可以直接用于储能或其他领域；电池单体通

过螺丝进行链接，而不是采用激光焊。 激光

焊虽然更牢固， 但拆解的时候非常麻烦，”

赵小勇称，“以前动力电池包的设计根本没

有将后端回收考虑在内， 现在要从源头开始

着手。 ”

“陆续已经有这种倡议，但需要时间。 ”

赵小勇补充道，“要求车企电池设计模块化

并不容易。 因为汽车设计平台任一改变都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新建一个平台，但成本

很高。 ”

多位业内人士强调， 除不同类型的企业主

体外，政策在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不可缺位。监

管应该介入电池全生命周期， 避免废旧电池流

入非正规渠道。

林忠军指出， 退役动力电池回收须从国

家战略层面进行设计，包括电池生产、运用、

报废、 消亡进行全生命周期有效管控， 避免

电池在梯次利用和报废处理的过程中失控产

生污染。

“要对电池进行编码，每个环节数据交换

可追溯、可监控。 ” 林忠军表示，“通过编码可

以知道一块电池从哪个电池厂生产出来，卖给

哪家车企、哪位消费者，报废的时候交到哪个

网点，进到哪家回收企业，如何进行梯次利用，

最后在哪里进行有价元素回收提取。 ”

这在政策层面已有所体现。 7月3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称，为贯彻落实《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和《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推进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工信部制定了《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

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赵小勇认为， 回收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

善。现在动力电池回收大多遵循价高者得的原

则，谁出的价格高就给谁，不管回收方是否具

有处理资质和技术能力， 甚至造成价格哄抬。

完善回收管理制度需要建立相应处罚机制，促

使终端消费者将电池交给正规回收企业，避免

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

“一些不合理的观念应该纠正。 当电池

到了寿命周期，目前普遍是由处理者向使用

者交钱购买退役电池； 而发达国家恰恰相

反，由使用者向处理者付费处理电池。 ” 赵

小勇指出，“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 通过付

费处理可以降低回收成本，更多资源用于环

保投入。 ”

绑定回收渠道

搭建回收体系是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至关

重要一环。

“传统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处于小散乱状

态，大部分流失在非正规渠道，从报废、处理、

元素回收整个生命周期基本不可控。 动力电

池回收不能重蹈覆辙， 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

构建回收体系，避免失控产生污染。 ” 林忠军

指出。

回收管理政策密集出台， 反映出建立回

收体系的迫切性。 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要求

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负责建立废旧

电池回收网络。 今年3月， 七部委联合发布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

办法》， 要求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

回收的主体责任。 该办法将从今年8月1日起

施行。

相关政策即将实施， 在庞大的市场诱惑以

及必须承担的回收主体责任双重作用下， 车企

和电池厂纷纷着手布局电池回收业务， 加速跑

马圈地并绑定回收渠道。

1月4日，长安、比亚迪、银隆新能源等16家

整车及电池企业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大户中国

铁塔公司达成合作， 以解决退役动力电池回收

再利用等问题；3月，上汽集团与宁德时代签署

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回收再利用。 宁德时代已于2013年收购

邦普科技切入动力电池回收领域；5月8日，格

林美公告与北汽集团下属公司北京北汽鹏龙签

署《关于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领域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对车企、电池厂商来说，此举更多是为了

履行回收主体责任。 但对于回收企业而言，战

略合作主要在于绑定渠道方， 抢占回收入口。

这是动力电池回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 赵小

勇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电池回收市场主要以第三

方企业为主。 广发证券分析师认为，第三方企

业跻身龙头地位均依赖与车企合作把控回收渠

道。 比如，湖南邦普与宝马/CATL、格林美与比

亚迪、江西豪鹏与北汽新能源。

“不与车企合作还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吗？

通过与汽车厂商合作，可以让电池迅速返回回

收工厂。 ” 许开华强调，与排名前列的大型车企

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在后续的市场竞争中提高

市场占有率。

除车企外，回收企业加速与动力电池厂商

合作，包括乾泰、赛德美的合作方中都有动力电

池厂商的影子。

赵小勇认为，从回收渠道价值上看，车企和

电池厂商各有千秋。 “车企的优势在于拥有密

集的4S店网点，具备比较完整的回收网络。 但

大型电池厂手上的电池可能更多。 一来动力电

池良品率仅为90%-92%左右， 生产过程产生

许多废电池；二来质保期内退回一些电池。消费

者或运营企业退还给车企的电池， 通常会转回

给电池厂进行维修或退换。 ”

即便如此， 当前的回收体系仍不足以完

全覆盖退役动力电池。赵小勇认为，质保期内

退役电池比较好回收。这部分电池出了问题，

车企会将电池替换下来， 需要维修的电池返

回电池厂， 报废电池则交给回收企业。 “此

外，还有两个渠道基本不可控。 一是车辆整体

报废后，电池可能伴随整车流入非正规渠道；

二是过了质保期但还未报废的电池。 这部分

电池掌握在个人消费者或运营企业手中，出

现质量问题后， 容易流入不具备回收处理资

质的小作坊。 ”

梯次利用僵局

电池回收包括梯次利用和回收拆解两个

过程。 梯次利用是指将从电动车上退役的动

力电池重新检测筛选， 配对成组后用于储能

等对电池性能要求较低的领域。 拆解利用是

将电池进行资源化处理，回收钴、锂等金属。

“梯次利用+回收拆解” 能够将动力电池价值

充分发挥。

“目前好几家具备回收能力的大型企业在

尝试回收，有的只做回收拆解，也有两者结合在

做，但基本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本。 尝试开展这

些业务，一是出于承担回收责任，二是提前圈地

抢占市场。 ”刘彦龙指出。

林忠军认为，回收利润过低甚至亏本，主要

在于早期的动力电池回收价值不高。 早期生产

的动力电池规格、型号繁杂，导致初期退役下来

的电池品种多样，单一型号电池难以形成规模。

“难以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 有些电池因为

数量太少，满足不了终端产品利用所需的量，根

本无法进入梯次利用环节。 ”

回收拆解环节利润也很微薄。“目前退役

下来的动力电池以磷酸铁锂居多。磷酸铁锂电

池中有价元素含量低，用传统湿法回收根本没

什么利润，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回收。 ” 赵小勇

指出。

降低动力电池回收成本成为行业关注

焦点。 “新电池价格越来越低。 如果退役电

池回收价格过高， 再制造成本降不下来，梯

次利用后的电池和新电池相比在价格上没

有竞争性，梯次利用或成伪命题。 ” 一位业

内人士指出。

打破困局的关键在于退役电池的合理定

价、电池设计的标准化和模块化。

林忠军认为，当前回收定价机制仍不完善。

“市场缺乏明晰的定价原则。 比如，电池用了多

久、哪种材料体系，尚未确立合理的定价区间。

总体而言，回收价格不能太高，否则加上再制造

成本，就没有多大应用场景。 ”

林忠军指出，目前每度电的再制造成本约

为300-400元。以应用到终端的铅酸电池为例，

每度（铅酸电池）销售价格大概为600-700元。

倒推回去， 平均每度电的回收成本不能超过

200-300元，才具备回收利用价值。

刘彦龙认为，合理定价需有一套业内认可

的退役电池数据分析系统和评价系统。 “动力

电池退役后，评估初始容量衰减了多少、衰减速

度、不同利用场景下还能用多少年、进行元素回

收还有多少价值等。 根据这些指标再去确定电

池回收价格。 ”

磐石投资合伙人陈浩东认为， 降低动力

电池回收成本还需要推动电池产品的标准

化。 “产品设计时，电池外观、输入输出电压

等各项指标按照规范进行， 将电池细化为几

个品种， 便于后续自由组合成不同模组进行

梯次利用。 ”

“现在动力电池有一百多种， 最好是能够

降到十种以内。 电池型号越少、自动化程度越

高，良品率就更高，更好进行梯次利用。 ” 赵小

勇认为。

电池模块化被认为是降低回收成本的

一大途径。“电池模块化相对更经济。 比如，

电池退役后不需要拆解，可以通过模块重组

用于梯次利用。如果需要把动力电池包拆成

零散的单体再进行组合，成本太高。 ” 刘彦

龙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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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企业难盈利 梯次利用成僵局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亟待破题

本报记者 张晓琪

首批动力电池回收潮已经来临，2018年将进入动力电池大规模报废阶段。 今年以来，各大回收企业加速跑马圈地，通过绑定头部车企和电池厂商，抢占回收入口，提高市场占有率。

但从目前情况看，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大部分回收企业盈利甚微、甚至亏本。 回收制造成本高企叠加新电池价格下降，使得电池梯次利成为僵局。

业内人士认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回收定价、电池设计标准化和模块化，从设计源头匹配回收场景。

资本关注升温

资本已经察觉到动力电池回收市场潜藏的机遇。

“这是后动力电池市场投资的蓝海。 ”广州某投资机构投资经理陈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早在今年5月，陈林从广州搭乘高铁来到深圳，酷暑中辗转一个多小时车程参加格林美股东大会。 吸引陈林参加股东大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电池回收。

年报显示，格林美正积极构建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网络，先后与60多家车企、电池厂签订动力电池回收处理协议。

陈林表示，此次股东大会上，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介绍了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开展情况，包括产线搭建以及同比亚迪、北汽战略合作进展。 尽管这块业务利润贡献上尚不明显，获利方面远不及三元前驱体生产销售和材料回收等业务，但提问交流环节主要围绕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业务展开。

一级市场对动力电池回收的关注在不断升温。 多家机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去年以来，投资了动力电池产业链的机构密切关注电池回收市场。 但由于技术门槛高、确定性标的少，实际投资并不多。 “但电池回收已成为动力电池领域投资人最关注的方向。 ”陈林表示。

由于标的稀缺，具备相当研发资质和行业背景的企业估值水涨船高。 深圳一家专门从事动力电池回收企业于2015年成立，创始人为某动力电池企业原高管。 其中一位高管向记者透露，2017年年底以来，公司估值已上涨约50%；另一家位于北京的企业，从事梯次利用后元素再生利用，成立不过一年半已经完成A轮融资。

资本竞逐动力首先在于其中蕴藏的百亿市场空间。 广发证券预计，双积分政策激励下,� 2018年-2020年国内动力电池需求分别为51.8GWh、74.0GWh和113.9GWh。 如果磷酸铁锂电池全部用于梯次利用，三元电池全部拆解利用，使用寿命均为4年，金属钴回收率为95%，碳酸锂回收率85%，2020年电池回收市场空间可达107亿元，至2024年可提升至245亿元。

更重要的则是背后涉及的环境问题。 “这不单是个商业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燃油汽车到新能源汽车是从黑色到绿色，做好电池回收就打通了绿色到绿色的闭环，没做好那就是从绿色倒退到黑色。 ”许开华表示。

深圳乾泰能源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忠军表示，“一辆电动汽车搭载的电池，相当于约一万多部手机电池。 按照国内目前动力电池汽车的保有量和未来增速，仅从数量上看，动力电池回收任务之艰巨远远超过消费电池。 ”

资料显示，尽管锂动力电池不含铅、镉等重金属，但除了锂之外，其电解液含有镍、钴、锰等重金属，电解液中的含氟有机物也有污染。 回收、拆解、处理过程中可能引发重金属污染、有机物废气排放等多种问题。

不管行业是否做好准备，第一批动力电池回收潮已经来临。 广发证券认为，按照动力电池循环寿命为3-8年计算，2018年将进入动力电池大规模报废阶段。 预计到2020年累计退役动力电池将达到25.7万吨，2018年至2020年报废量将翻倍增长。

业内普遍认为，实际退役电池量要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彦龙指出，一方面受限于技术能力，早期动力电池循环寿命没有预想的3-8年这么长；另一方面，2015年行业在高补贴刺激下高歌猛进，电池供不应求，许多资质较差小厂商挤了进来，导致动力电池质量参差不齐，相当部分电池的循环寿命根本达不到预期，部分只能用1-2年。

“此外，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报废或属于次品的电池没有装车。 如果统计进来，量还要增加。 ”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小勇表示。

绑定回收渠道

搭建回收体系是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至关重要一环。

“传统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处于小散乱状态，大部分流失在非正规渠道，从报废、处理、元素回收整个生命周期基本不可控。 动力电池回收不能重蹈覆辙，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构建回收体系，避免失控产生污染。 ”林忠军指出。

回收管理政策密集出台，反映出建立回收体系的迫切性。 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要求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负责建立废旧电池回收网络。 今年3月，七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 该办法将从今年8月1日起施行。

相关政策即将实施，在庞大的市场诱惑以及必须承担的回收主体责任双重作用下，车企和电池厂纷纷着手布局电池回收业务，加速跑马圈地并绑定回收渠道。

1月4日，长安、比亚迪、银隆新能源等16家整车及电池企业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大户中国铁塔公司达成合作，以解决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等问题；3月，上汽集团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 宁德时代已于2013年收购邦普科技切入动力电池回收领域；5月8日，格林美公告与北汽集团下属公司北京北汽鹏龙签署《关于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对车企、电池厂商来说，此举更多是为了履行回收主体责任。 但对于回收企业而言，战略合作主要在于绑定渠道方，抢占回收入口。 这是动力电池回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赵小勇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电池回收市场主要以第三方企业为主。 广发证券分析师认为，第三方企业跻身龙头地位均依赖与车企合作把控回收渠道。 比如，湖南邦普与宝马/CATL、格林美与比亚迪、江西豪鹏与北汽新能源。

“不与车企合作还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吗？ 通过与汽车厂商合作，可以让电池迅速返回回收工厂。 ”许开华强调，与排名前列的大型车企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在后续的市场竞争中提高市场占有率。

除车企外，回收企业加速与动力电池厂商合作，包括乾泰、赛德美的合作方中都有动力电池厂商的影子。

赵小勇认为，从回收渠道价值上看，车企和电池厂商各有千秋。 “车企的优势在于拥有密集的4S店网点，具备比较完整的回收网络。 但大型电池厂手上的电池可能更多。 一来动力电池良品率仅为90%-92%左右，生产过程产生许多废电池；二来质保期内退回一些电池。 消费者或运营企业退还给车企的电池，通常会转回给电池厂进行维修或退换。 ”

即便如此，当前的回收体系仍不足以完全覆盖退役动力电池。 赵小勇认为，质保期内退役电池比较好回收。 这部分电池出了问题，车企会将电池替换下来，需要维修的电池返回电池厂，报废电池则交给回收企业。 “此外，还有两个渠道基本不可控。 一是车辆整体报废后，电池可能伴随整车流入非正规渠道；二是过了质保期但还未报废的电池。 这部分电池掌握在个人消费者或运营企业手中，出现质量问题后，容易流入不具备回收处理资质的小作坊。 ”

梯次利用僵局

电池回收包括梯次利用和回收拆解两个过程。 梯次利用是指将从电动车上退役的动力电池重新检测筛选，配对成组后用于储能等对电池性能要求较低的领域。 拆解利用是将电池进行资源化处理，回收钴、锂等金属。 “梯次利用+回收拆解”能够将动力电池价值充分发挥。

“目前好几家具备回收能力的大型企业在尝试回收，有的只做回收拆解，也有两者结合在做，但基本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本。 尝试开展这些业务，一是出于承担回收责任，二是提前圈地抢占市场。 ”刘彦龙指出。

林忠军认为，回收利润过低甚至亏本，主要在于早期的动力电池回收价值不高。 早期生产的动力电池规格、型号繁杂，导致初期退役下来的电池品种多样，单一型号电池难以形成规模。 “难以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 有些电池因为数量太少，满足不了终端产品利用所需的量，根本无法进入梯次利用环节。 ”

回收拆解环节利润也很微薄。 “目前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以磷酸铁锂居多。 磷酸铁锂电池中有价元素含量低，用传统湿法回收根本没什么利润，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回收。 ”赵小勇指出。

降低动力电池回收成本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新电池价格越来越低。 如果退役电池回收价格过高，再制造成本降不下来，梯次利用后的电池和新电池相比在价格上没有竞争性，梯次利用或成伪命题。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打破困局的关键在于退役电池的合理定价、电池设计的标准化和模块化。

林忠军认为，当前回收定价机制仍不完善。 “市场缺乏明晰的定价原则。 比如，电池用了多久、哪种材料体系，尚未确立合理的定价区间。 总体而言，回收价格不能太高，否则加上再制造成本，就没有多大应用场景。 ”

林忠军指出，目前每度电的再制造成本约为300-400元。 以应用到终端的铅酸电池为例，每度（铅酸电池）销售价格大概为600-700元。 倒推回去，平均每度电的回收成本不能超过200-300元，才具备回收利用价值。

刘彦龙认为，合理定价需有一套业内认可的退役电池数据分析系统和评价系统。 “动力电池退役后，评估初始容量衰减了多少、衰减速度、不同利用场景下还能用多少年、进行元素回收还有有多少价值等。 根据这些指标再去确定电池回收价格。 ”

磐石投资合伙人陈浩东认为，降低动力电池回收成本还需要推动电池产品的标准化。 “产品设计时，电池外观、输入输出电压等各项指标按照规范进行，将电池细化为几个品种，便于后续自由组合成不同模组进行梯次利用。 ”

“现在动力电池有一百多种，最好是能够降到十种以内。 电池型号越少、自动化程度越高，良品率就更高，更好进行梯次利用。 ”赵小勇认为。

电池模块化被认为是降低回收成本的一大途径。 “电池模块化相对更经济。 比如，电池退役后不需要拆解，可以通过模块重组用于梯次利用。 如果需要把动力电池包拆成零散的单体再进行组合，成本太高。 ”刘彦龙指出。

完善回收制度

陈浩东认为，电池的标准化和模块化不是单一主体能够推动，需要车企、电池厂商、回收企业、终端利用企业共同协作。

“电池设计和生产源头开始，就要为后端再利用做好准备。 比如，设计模块化，拆了可以直接用于储能或其他领域；电池单体通过螺丝进行链接，而不是采用激光焊。 激光焊虽然更牢固，但拆解的时候非常麻烦，”赵小勇称，“以前动力电池包的设计根本没有将后端回收考虑在内，现在要从源头开始着手。 ”

“陆续已经有这种倡议，但需要时间。 ”赵小勇补充道，“要求车企电池设计模块化并不容易。 因为汽车设计平台任一改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新建一个平台，但成本很高。 ”

多位业内人士强调，除不同类型的企业主体外，政策在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不可缺位。 监管应该介入电池全生命周期，避免废旧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

林忠军指出，退役动力电池回须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设计，包括电池生产、运用、报废、消亡进行全生命周期有效管控，避免电池在梯次利用和报废处理的过程中失控产生污染。 ”

“要对电池进行编码，每个环节数据交换可追溯、可监控。 ”林忠军表示，“通过编码可以知道一块电池从哪个电池厂生产出来，卖给哪家车企、哪位消费者，报废的时候交到哪个网点，进到哪家回收企业，如何进行梯次利用，最后在哪里进行有价元素回收提取。 ”

这在政策层面已有所体现。 7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称，为贯彻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和《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推进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工信部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赵小勇认为，回收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现在动力电池回收大多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谁出的价格高就给谁，不管回收方是否具有处理资质和技术能力，甚至造成价格哄抬。 完善回收管理制度需要建立相应处罚机制，促使终端消费者将电池交给正规回收企业，避免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

“一些不合理的观念应该纠正。 当电池到了寿命周期，目前普遍是由处理者向使用者交钱购买退役电池；而发达国家恰恰相反，由使用者向处理者付费处理电池。 ”赵小勇指出，“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 通过付费处理可以降低回收成本，更多资源用于环保投入。 ”


